太原市青少年宫组员须知
（少年宫校区）
[bookmark: _GoBack]1、来少年宫参加活动的组员应身心健康，具有自理自律能力。遵守《太原市少年宫组员守则》，遵守太原市少年宫各项规章制度。
2、参加活动必须佩戴太原市青少年宫组员证，进入活动楼主动出示，配合检查。按时活动，不迟到，不早退，不逃学，放学后按时回家，有病有事提前办理请假手续，请假、退学按照《太原市少年宫请假、退学管理办法》执行。
3、上课专心听讲，积极思考，勇于创新，认真学习各项专业知识，培养广泛的兴趣爱好。积极参加集体活动，认真完成任务，不做有损集体荣誉的事。
4、尊敬老师，见面行礼，主动问好，接受老师的教导，与老师交流。尊老爱幼，平等待人。同学之间友好相处，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相互尊重，学会合作。
5、待人礼貌，说话文明，不骂人，不打架，不打扰别人学习，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和优点，遇到困难和挫折不灰心、不气馁，努力克服。
6、诚实守信，不说谎话，知错就改，不随意拿别人的东西，借东西及时归还，答应别人的事努力做到，做不到时表示歉意。
7、认真值日，保持教室、校园整洁。保护环境，爱护花草树木和有益动物，不随地吐痰，不乱扔果皮纸屑等废弃物。爱惜学习生活用品，节约水电，不乱花钱，不盲目攀比。损坏公物要赔偿，捡到东西要归还失主或交公。
8、遵守公德，遵守秩序，不拥挤、不喧哗，严禁互相追逐、嬉戏打闹，在楼道、上下楼梯以及出入门时要有序，礼让他人，注意安全。爱护公物，室内外器械、设备未经老师同意严禁随意动用玩耍，不在课桌椅、墙壁及其他建筑物上涂抹刻画，不做违反纪律的事。
9、珍爱生命，注意安全，防火、防触电、防盗，严禁进行攀爬楼梯护栏、室内外窗户、凉台、围墙等危险的游戏，不得随意动用室内外的电源插座、电源控制箱、电热水器、玻璃宣传框等。遵守交通法规，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不乱穿马路，不在马路上玩耍和追逐打闹。
10、阅读、观看健康有益的图书、报刊、音像和网上信息，收听、收看内容健康的广播电视节目。不吸烟、不喝酒、不赌博，远离毒品，不参加封建迷信活动，不进入网吧等未成年人不宜入内的场所。敢于斗争，遇到坏人坏事主动报告。
11、根据中办发[2006]4号文件有关精神，凡我宫组员，在自愿的前提下，10周岁及其以下的组员要求参加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11周岁及其以上的组员提倡参加学生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如不参加相关责任自负。
12、10周岁及其以下组员的家长要求按时在教室门口接送孩子，11周岁及其以上组员的家长根据孩子实际按时在约定地点接送孩子，在雨雪等恶劣天气以及晚上等不良条件下家长要按时在教室门口接送，并服从少年宫统一管理，否则出现意外伤害等情况责任自负。对于自理和自律能力较差的组员，家长在课间和上下学期间一定要做好监护工作。

